附件1
安徽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生登记表
（20  年）
	姓  名
	
	性  别
	
	出生年月
	

	民  族
	
	生源地
	
	政治面貌
	

	院  系
	
	专  业
	
	学   号
	

	学  历
	
	学  位
	
	联系电话
	

	身份证号码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曾获荣誉
（大学阶段起）
	


	主要事迹（以第一人称填写）：



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人签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
填表日期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





	班级推荐意见
	






 （辅导员或班主任签名）
	院系审核意见
	






           （签名盖章）

	学校评选意见
	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	省教育厅认定意见
	








	备注
	


注:1.此表正反面打印，登记表一式三份，学校、优秀毕业生本人档案、省教育厅各一份。
2.经院（系）、学校签字盖章方有效。省教育厅认定意见以省教育厅、省人力资源
社会保障厅、团省委三家发文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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